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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營業所產生之資產，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變現、消耗或意圖

出售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除外。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列為流動負債；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

非流動負債：  

(1)因營業而發生之債務，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發生者。  

(3)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  

(4)不能無條件延期至資產負債表日後逾十二個月清償之負債。  

(四 )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分類為任何其他種類之非

衍生金融資產。  

2.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

按公允價值衡量。  

(五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或與此

種權益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其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量之金融資產。  

2.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交易日會計。  

3.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加計可直接歸屬於取得之交易成本衡量，後

續按歷史成本衡量。  

(六 )金融資產減損  

1.本基金會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

後是否發生一項或多項損失事項，且損失事項對一項或一組金融資產

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具有能可靠估計之影響，而發生減損損失之客

觀證據。 

2.本基金會用以決定是否存在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的政策如下：  

(1)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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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違約。例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3)因借款人財務困難相關之經濟或法律理由，貸款人對借款人給予原  

不可能考量之讓步；  

(4)借款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5)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  

(6)可觀察到之資料顯示，一組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於該等  

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可衡量之減少，雖然該減少尚無法認定係屬  

該組中之某個別金融資產，該等資料包括該組金融資產之借款人償  

付狀況之不利變化，或該組金融資產中，與資產違約有關之全國性  

或區域性經濟情況；  

(7)發行人營運所處之技術、市場、經濟或法令環境，發生不利影響之  

重大改變之資訊，且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回該權益工具之投資成  

本；或  

(8)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成本。  

3.經評估有存在金融資產已經減損之客觀證據，本基金會按下列各類別

分別決定其減損損失之金額：  

(1)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

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收支決算。當後續

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

項相連結，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在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

有之攤銷後成本之限額內於當期收支決算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

失之金額係直接自資產之帳面金額調整。  

(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

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當期收支決

算。此類減損損失續後不得迴轉。認列減損損失之金額係直接自資

產之帳面金額調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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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係以該金融資產之取得成本減除任何已償付之本金及攤銷數之金

額，與現時公允價值間之差額，再減除該金融資產先前認列為收支

決算之減損損失。屬債務工具投資者，其公允價值於後續期間增加，

而該增加能客觀地連結至減損損失認列後發生之事項，則該減損損

失於當期收支決算迴轉。屬權益工具投資者，其已認列於收支決算

之減損損失不得透過當期收支決算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

額係藉由備抵帳戶調整資產之帳面金額。  

(七 )基金  

本基金會「基金」係現金捐助受贈之基金，依據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18

條規定：「本會衹得動用基金孳息，不得動用本金，且不得移供第 3 條所

定目的事業以外之用途」。  

(八 )所得稅  

1.本基金會若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 2 條之規定時，除銷售貨物或勞務應依法繳納所得稅外，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  

2.所得稅費用係依當年度預計課稅所得額估列，嗣後估計稅負與實際支

付數，若有差異其差異數則作為當年度之所得稅調整。  

四、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基金會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

來事件之合理預期，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

實際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該等估計及

假設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會計年度重大調整之風險。經評估本

基金會無重大之會計估計及假設。  

五、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8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   $          -   $    150,000 

活期存款      3,356,679      2,980,049 

支票存款            940            940 
定期存款      4,100,000      4,100,000 
   $  7,457,619   $  7,230,989 

民國 108年及 107年 12月 31日之定期存款，皆為一年內到期，年利率皆為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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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應收款  

  108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應收利息   $    162,818   $     162,818 

(三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  

   108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股票：     

    上市公司股票   $    417,500   $    417,500 

    評價調整         56,541  (      19,908) 

   $    474,041   $    397,592 

    上述股票係為本基金會於民國 88 年 12 月之受贈股票，並於民國 89 年 1   

    月辦理法院變更登記為財產。  

(四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108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股票： 

 

    

    非上市櫃公司股票   $  1,657,687   $  1,657,687 

    上述股票係為本基金會於民國 88 年 12 月之受贈股票，並於民國 89 年 1   

    月辦理法院變更登記為財產。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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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功能別費用表  
                                             108年度                                                   

                                            業務支出                                        

   費用性質    老人福利支出 兒童福利支出 急難救助支出 青少年福利支出 身心障礙者福利支出       小計      行政管理支出   

捐贈費用 $    770,000 $    678,000 $     90,000 $      985,000 $          918,590 $   3,441,590 $            - 

服務費用            -            -            -              -                  -             -         48,614 

材料及用品耗料            -            -            -              -                  -             -         26,308 

薪資費用            -            -            -              -                  -             -         60,000 

其他            -            -            -              -                  -             -             62 

合計 $    770,000 $    678,000 $     90,000 $      985,000 $          918,590 $   3,441,590 $      134,984 

  
                                             107年度                                                   

                                            業務支出                                                  

   費用性質    老人福利支出 兒童福利支出 急難救助支出 青少年福利支出 身心障礙者福利支出      小計      行政管理支出  

捐贈費用 $    500,000 $    300,000 $  1,627,535 $      859,422 $        539,760 $   3,826,717 $            - 

服務費用            -            -            -              -                  -             -         69,204 

材料及用品耗料            -            -            -              -                  -             -         39,462 

其他            -            -            -              -                  -             -        190,018 

合計 $    500,000 $    300,000 $  1,627,535 $      859,422 $          539,760 $   3,826,717 $      29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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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金  

本基金會截至民國 108年及 107年 12月 31日止，基金總額皆為

$38,233,160；係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捐助設立基金

$36,000,000，以定存單方式存放於銀行，及受贈國票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0,000股 (原始取得 100,000股，經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歷年減資增資後，截至民國 108

年 12月 31日止持股 74,051股。 )，台灣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100,000股及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2,137

股 (原始取得 30,227股，經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歷年

增資及發放股票股利後，截至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止持股

42,137股。 )，合計金額為 $2,233,160。  

(七 )所得稅  

1.本基金會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其用於與其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之 60%。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在

此限。」，故本基金會之所得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2.截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會所得稅申報業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6 年度。  

六、關係人交易  

本基金會民國 108 年度及 107 年度重大關係人交易如下：  

(一) 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基 金 會 之 關 係 

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受該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基金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係本基金會之主要捐贈者 

其他                              係本基金會關係人之獨立董事及員 

                                  工 

(二 )  與關係人間之重要交易事項  

1.捐贈收入    

     108年度       107年度    

   國際票券   $   2,500,000  $   2,500,000 

   國票金控               -      1,000,000 

   其他          16,000              - 

      $   2,516,000  $   3,500,000 



 

 ～ 15 ～ 

七、質押之資產  

無。  

八、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無。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十、財務報告表達  

配合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家婦字第

1080012197 號函辦理，其對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財務報表

之科目及金額影響如下：  

  107年12月31日 107年12月31日 

        (重分類後)               (重分類前)         

資產負債表    

   現金及約當現金   $           7,230,989  $          43,230,989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36,000,000                      - 

   永久受限淨值              38,233,160             38,417,500 

   淨值其他項目                 164,432 (               19,908) 

    
  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重分類後)               (重分類前)         

收支餘絀表    

   行政管理支出  ($             298,684) ($             108,728) 

   其他支出                       - (              189,956) 

十一、其他揭露事項  

(一 )重大業務事項：最近兩年度本基金會無重大業務事項發生，無購

置或處分資產，業務內容亦無任何改變。  

(二 )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關資訊：本基金會董事及監察人依章程規

定，均為無給職，且無提供出席費、車馬費等相關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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